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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入學考試

註冊上課(說明一)

修完畢業學分(說明三)提交研究生論文指
導同意書(說明二)

公開發表具審查制度之學
術期刊或研討會論文(說明五)

提交碩士論文計畫
書審查申請表(說明四)

提交碩士學位考試
申請書(說明六)

通過學位考試

繳交論文並辦理離校手續
(說明七)

說明二：學生應於在學第一
學期結束前提出書面申請擇
定指導教授，指導教授至少
一人須為本系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

說明四：
(1)經指導教授同意後，

始可提出論文計畫書審
查申請；學位論文計畫
書審查通過後三個月始
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2)論文計畫書電子檔或
紙本須於審查前一週寄
達口試委員。

說明三：
(1)研究生除須撰寫論文外

，尚須修習至少34學分
方能
畢業；有關主系必修、
選修學分數規定，則以
各學年度入學生科目表
為依據。

(2)畢業生必須通過本系研
究生修業要點第三條第4
點語言能力認證門檻之
相關規定

說明五：
修業期間須與指導教授在具
有審稿制度之學術研討會或
期刊共同發表論文，論文篇
數之計算，應以各篇論文所
列本系在學學生之作者數為
分母，來計算同學在該論文
所佔之比例，再加總計算，
總數至少為一。(請於辦理
離校手續前繳交發表証明及
發表文章全文供審核)

說明一：
未選定指導教授者，由導師輔導選課。

說明七：
(1)碩士班研究生在規定修業年限修

足應修科目及學分，並完成論
文、通過學位考試及相關規定者
即取得畢業資格，應於【下一學
期開學前】繳交論文定稿本並完
成離校手續，否則仍為在校生，
須於下一學期辦理註冊手續，繳
交學雜費基數。相關訊息詳見本
校教務處網頁--學生服務【學位
考試申請】研究生學位考試與畢
業須知。

(2)領取碩士學位證書時間：自各系
所繳交學位考試成績至註冊組兩
週後，並完成離校手續。

(3)3本論文繳交：1本交由系辦留
存，2本繳至圖書館。格式請參
考圖書館論文格式，封面顏色依
系上規定。

說明六：
(1)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

第一學期為每年十一月
三十日，第二學期為每
年六月三十日。

(2)申請者請檢附歷年成績
單、論文初稿供審核。

(3)申請者如欲撤銷申請，
須於申請考試之學期結
束日前向註冊組申請撤
銷，逾期不受理。

(4)碩士論文初稿及相關文
件須於發表前一週寄達
學位考試委員。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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